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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两个月，房子没卖成”
一房主疑遭遇“包办社保”，最终自己卖房换房计划泡汤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王圣彦

社保可免费补办

购房者别被忽悠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王圣彦

根据济南限购政策要求，拥有1

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
庭、不能提供2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
1年以上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
保险缴纳证明的家庭，不能在本市购
房。

按照这一政策，外地购房者在购
房时，还要提供相关的个税或是社保
证明。现实中，不少外地购房者普遍
存在两大问题：工作多年，但是单位
一直没有缴纳社保；虽然正在缴纳社
保，但是还没有达标。

有这些问题的外地购房者，该如
何解决？21日，记者从济南市社保部
门了解到，社保证明是可以补办的，
但是需要用人单位办理，并且提供劳
动合同和财务证明等材料。社保部门
已开始对之前的养老保险补缴业务
进行专项调查，对提供虚假材料办理
补缴手续的参保单位，将按有关规定
予以惩办。

在办理补缴业务时，社保经办机
构按规定通过审核财务凭证、劳动合
同等材料认定参保单位与职工间的
劳动工资关系，如发现参保单位企图
以造假的形式通过审核，社保部门将
通报工商、税务等部门对造假单位进
行联合查处。

“办理养老保险补缴业务不收取
任何手续费，购房者不要上当受骗。”
济南市社保部门有关工作人员表示，
像是一些中介造假为外地来济务工
人员补缴社保，收取高昂的手续费，
针对此种情况，济南社保部门将严惩
弄虚作假的参保单位。

假社保假纳税

被查处近千份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王圣彦

为了躲避限购，社保纳税证明造
假等现象屡见不鲜。济南市房管部门
统计，从2011年3月济南实行限购政
策以来，房管局查出的假社保、假纳
税等证明近千份。

济南市房屋产权登记中心有关
工作人员表示，外地人购房有一套严
格的流程。是否符合购房资格是最关
键的前提条件。像张女士与杨女士的
房屋买卖，在程序上就存在问题。按照
规定，杨女士要先具备买房资格，才有
可能去办理签合同、过户等手续。

该工作人员称，外地购房者要先
准备纳税或是社保证明。准备好这些
后，去房管部门开具限购证明。如果
没有这个前提，房屋过户、贷款审批
等都无法办理。“如果存在侥幸心理
或是图省事，都会遇到麻烦”。

为了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济南
市房管部门建立了信用档案体系，一
经落实造假责任主体，工作人员会将
责任方的身份信息、申请房屋信息、
申请登记类型、具体造假情形等内容
录入房屋登记主体信用档案，将其列
入信用体系黑名单，定期在网站上向
社会公示。

对于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造假
的，除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外，登记
中心还会将造假情况通知其行业主
管部门，并建议依情节轻重注销或暂
停其营业执照或资质证书。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房管部门还
将推进与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
尽快建立土地、规划、城乡建设、公
证、社保、民政等有关部门之间的信
息系统联网共享机制，保证各部门业
务办理过程中能即时查验相关事项，
核实申报信息，从而进一步有效防范
虚假资料骗取房产登记行为。

管理者提醒———

中介代交社保违法，露馅将无法办房证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王圣彦

为了促成房产交易，中介
造假为外地来济务工人员补
交社保并不是新鲜事。早在
2011年，济南限购细则刚出
台后，省城部分中介钻起政
策空子，做起了“代交补交社
会养老保险”的业务。只要交
上3600元—8000元的“跑腿

费”，就能通过房地产中介机
构和补交社保代理公司补交
社保金。

齐鲁律师事务所资深律
师陈瑞福表示，开发商或是中
介明明知道购房者不符合购
房条件，还帮助购房者开虚假
证明，本身就存在问题。话说

回来，购房者明知自己不符合
条件买房，“硬是买房”，也要
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相比
之下，开发商所承担的责任会
更大一些。如果开发商拒不退
房，购房者完全可以起诉。

“济南限购细则中明确表
示，因购房人提供虚假证明和

信息造成的损失由购房人自
行承担。”济南市城乡建设委
相关负责人提醒，中介或代理
公司“帮忙”代交社保证明，是
违法违规行为，一经查实，所
购房屋将无法备案，不能取得
房产证，这些后果都是购房者
自行承担。

三方说法不一致
最终合同被解除
19日，买方杨女士对张

女士的说法并不认同。张女
士与对象老家在东平，3年前
就来济南，现在两人自己开
公司。买房前，他们已经交了
10个月的社保。这些张女士
都是知情的，当时也同意等
着交满一年社保后再办理过
户等手续。但是不知道为何，
张女士又自己反悔。

对此，21世纪不动产锦
泽加盟店客户经理周先生
称，他们不存在违规办假社
保的问题。买方杨女士确实
是没有社保，但是她的对象
正常交社保，他们是作为一
个家庭来买房子，是符合条
件的。“当时签合同的时候，
张女士都知道这些情况。”周
经理说，到3月份，他们已经
交了11个月社保，到了4月上

旬，就交满社保。“按照目前
的进度，双方办理过户，抵押
贷款等手续时，5月初贷款肯
定放不了，张女士拿不到钱
去交另一套房子的房款。这
是她着急解除合同的原因。”
周经理说。

对于合同上没有时间，
周经理称，由于社保补交时
间与贷款审批时间，他们无
法掌握，所以没有填写。

经过工商部门的多次调
解，19日上午，买方、卖方、中
介三方同意解除合同。根据
协议要求，张女士退还杨女
士所支付35万元的定金及首
付 款 。中 介 退 还 给 杨 女 士
32100元的中介佣金，同时将
房产证退还给张女士。三方
约定，解除合同后，互不追究
违约责任。

首付已经拿到手
才知买方无资格

21日，省城市民张女士
说起折腾了两个月的卖房经
历还是气不打一处来。2 月
份，她通过21世纪不动产锦泽
加盟店卖掉鲁能领秀城一套
95平米的房子，总房款为98 .8
万元。2月21日，买方与她达成
买卖协议，当时买方交了3万
元定金，买卖双方与中介三方
签了《房屋买卖合同》。签完合
同，张女士将她的房产证交给
中介，用于办理后续手续。

按照合同约定，买方3月
15日将35万首付款(包括3万
定金)打给了张女士。按照手
续办理流程，中介承诺一个月
内，剩下的63 .8万元通过银行
贷款结清。“拿了首付后，我就
一直等着去办理网签、过户等
手续。但是 一 直 都 没 有 动
静。”到了3月底，张女士开始
着急，她在堤口路买了一套房
子，5月初要把房款都交上，再
这么拖下去，买方贷款肯定放
不下来了，自己拿不到房款就

没办法付堤口路的房款，要
面临违约责任。

“我3月底找中介才知
道，买方是东平的，但是无法
提供一年以上的社保证明，
不符合济南限购政策，是没
有买房资格的。”张女士说，
但是此前买房时，中介一直
隐瞒，她一直都不知道。“中
介说，他们在帮买方办理‘假
社保’，按照此前计划，从签
合同起一个月是能办下来
的。也就是说3月21日前后就
能办下来的。但是临时出现
问题，办不下来了。”张女士
说，她一直在跟中介交涉，但
中介一直让她等，具体何时
能办下来也不确定。

张女士发现，2月份签订
的《房屋买卖合同》上竟然没
有时间。“我这才明白，中介就
是不想承担责任。他们对办假
社保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张女士说，中间她多次找了房
管部门、工商部门维权。

近日，省城市民张女士反映了自己郁闷的经历：
怀疑房产中介承诺的“包办社保”出了问题，导致买房
者无法在预想的时间内办下房贷，也使自己卖房换房
的计划打了水漂。

记者调查得到买方和中介的不同说法。最终，在
工商部门调解下，合同被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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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所售房产位于领秀城内。（资料片）

张女士的卖房合同最终无奈作废。本报记者 喻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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